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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竞争对手是“贴牌小公司”，朋友圈里炸锅了
时间：5月24日 地点：嘉兴南湖法院

“贴牌小公司”“道德恶劣”“小人行为实在不敢
恭维”……杨某在自己的微信一连发了好几条朋友
圈，怒斥竞争对手李某的公司。然而发帖一时爽，杨
某因此惹上了官司，被李某告上法庭。李某在诉状
中要求他停止名誉侵权，同时在报纸和朋友圈里公
开赔礼道歉。

说起来，李某的公司还是杨某的老东家。几年
前，杨某在李某经营的塑料公司做事，这家公司专门
生产、销售汽车脚垫。

2016年8月，杨某辞职后自己单干，也成立了一
家公司生产销售汽车脚垫。从前的员工和老板，一
跃成为了竞争关系。

生意上的对手，相看两生厌。今年4月，杨某在
朋友圈写下了一段话：“李某的公司是某品牌和某某
品牌的贴牌小公司，经我公司无锡客户王某某反映，
李某公司业务员去他店里推销产品时，有恶意竞争

行为，贬低别人公司产品，威胁我公司客户……这种
小人行为，真是不敢恭维。”

话语中，杨某还直指李某就是某“贴牌公司”的
负责人，“一个2015年登记注册资金仅10万元的皮
包公司，居然在诸多客户面前吹牛说近两年要上市
的大话，请问李某你何来的勇气？为曾经在他那吃
过亏的商户感到不值。”

杨某的微信好友较多，且多为业内人，文章发布
后，一时间引起不少好友的留言评论，私信询问详情
的人也不少。

李某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他发现杨某的贴文
已经在圈子里“发酵”，怒不可遏。在收集证据后，李
某一纸诉状将杨某起诉到了法院。

法庭上，原告李某出示了杨某朋友圈截图、发布
的贴子全文以及李某生产的汽车脚垫的注册商标证
等证据。李某表示，很多不明真相的同行和朋友看

到后议论纷纷，有些人还被杨某的言论所误导，信以
为真，进而对他的人品也产生了怀疑。他认为，杨某
要为此负责任，赔礼道歉，恢复他的名誉。

被告杨某当天并未参加庭审。目前，此案还在
进一步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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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掉手机汽车买彩票直到骗人钱财
时间：5月25日 地点：余姚法院

阿民25 岁，整天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一夜暴富。
哪有捷径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彩票上。

三年前，阿民迷恋上购买彩票，一开始只是买体
育彩票11选5，每注2元，一般买两三个号码，花的钱
比较少，有时候运气来了还能中奖。

虽然都不是什么大奖，但扣除买彩票的钱，奖
金还有盈余，阿民心想虽然一时半会发不了财，但
买彩票确实有赚头，于是，他越买越多，越买越大，
花上几百元到几千元也是常有的事。长以此往，中
奖的金额还不够他买彩票的钱，阿民买得越多，

“输”得就越多。
花完工资后，为了筹买彩票的钱，阿民当掉了手

机和轿车，指望这些钱买彩票“翻本”，结果可想而
知，这些钱也打了水漂。他越想越不甘心，又问亲朋
好友借钱，借无可借之时，最后他借起了高利贷。

拆东墙、补西墙，结果西墙也捅了“大窟窿”，
讨债的人络绎不绝，父亲把阿民赶出了家门。流
落在外的他非但没有放弃彩票的“梦想”，反而更
加痴迷。

阿民来到一家彩票店，花光口袋里仅剩的一点
钱后，又问老板娘赊欠了12000元用来买彩票。等到
要还钱的时候，阿民就把老板娘带到一家银行的
ATM机前，假装给老板娘转账，然后说“转账的钱要
过一会才到账”。老板娘信以为真，但实际上根本没

有转账这回事。
过了几天，阿民“瘾头”又犯了，换了另一家彩票

店，赊欠了25500元钱的彩票，中了9500元。兑换奖
金后，阿民又假装说找亲戚借钱还余下的16000元，
将老板骗到余姚火车南站附近后溜之大吉。

隔天，阿民又跑到一家彩票店故技重施，赊欠了
5000元，而这些彩票一张也没中奖。老板见他无力
还钱便报了警。

法院认为阿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采用虚
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
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
金5000元。

好意送搭车者回家，出了事故怎么赔？
时间：5月24日 地点：衢州衢江法院

一开始洪老伯让吴女士搭顺风车，只是想做好
事，谁知在回家路上摩托车爆胎侧翻，两人受伤住
院，这是大家都始料未及的。令洪老伯更郁闷的是，
他竟收到了吴女士索赔7.8万元损失的诉状。

“为什么做好事还要赔钱？”洪老伯反复问道。
如果时间回到事发当天，洪老伯可能就不会答应送
吴女士的请求。

那是2015年3月19日的早上，洪老伯到一家菜
场推销自家的毛笋，吴女士也骑着电动车到同一菜
场卖橘子，正好就在洪老伯隔壁。

吴女士卖完橘子准备回家，发现电动车坏了，走
不了路。碰巧，两人回家有些顺路，吴女士就想让洪
老伯用三轮摩托车搭载一下自己和那辆坏掉的电动
自行车。洪老伯答应了下来。

吴女士等他毛笋卖得差不多了，帮忙收拾摊子，
然后找人将电动自行车抬上了摩托车的车斗里，用
绳子简单固定了一下。吴女士也坐进车斗，扶着自
己的电动自行车。

一路上，洪老伯吩咐吴女士要坐好，注意安全。
大约开了几十分钟，洪老伯家的路口到了，可吴女士
却恳求洪老伯把她送到家，否则她要推着电动自行
车走四五里路的。洪老伯见她可怜，也就答应了。

意外偏偏在这时发生了，三轮摩托车的一个轮
子胎爆，发生了侧翻，洪老伯头部、胸腹部受伤，吴女
士被车压住了身子。两人自救后打电话报警，被送

到医院救治。吴女士伤情比较严重，她的左股骨干
骨折、头皮血肿，住院36天，伤后误工210天，护理期
120天。洪老伯也住院治疗，花去1万多元医疗费。

交警部门经过现场勘查和调查，认定洪老伯负
事故全部责任，吴女士不负事故责任。

本来洪老伯自认倒霉，倒也没有埋怨谁，谁料之
后接到了法院送来的诉状，大呼自己“瞎了眼”。“我
是好心才搭她的，这完全是免费的，是在做好事啊！”
洪老伯说。

法官表示，从菜场到达被告回家的岔路口，这个
过程应该说是搭顺风车。但后来原告提出要送回
家，被告答应，这一过程应该说是无偿服务，被告的
好意程度十分明显。“在无偿服务中发生意外，服务
提供者的责任相应较小，因此，原告的受伤损失自己
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法官说。

法院综合考虑后，确定了原告吴女士自己承担
65%的责任，洪老伯赔偿27000元，双方最后达成了
调解。

没考上理想高中，学校被判退钱
时间：5月25日 地点：衢州中院

“之前是学校说考不上某高中就退还学费的，现
在我女儿没考上，当然要叫他们退了！”法庭上，李某
理直气壮地说道。

三年多以前，李某的女儿还在上小学六年级，父
女俩就已经商量着要上当地的一所高中。但学习成
绩变数大，到底能不能考上也都是未知之数，女儿的
升学问题一直是李某的一块心病。

2013年8月左右，李某看到衢州某中学的招生
启事，校方表示同意招收李某女儿到该校读书，并且
承诺“如果中考成绩达不到李某理想高中的录取分
数线，退还学费6千元”。

李某一听升学有保证，便在承诺书上签了字。
之后，女儿进入该中学就读初中，三年里，李某也一
直按照学校的规定缴纳费用。

然而，2016年中考成绩公布后，李某的心一下跌
到谷底，女儿的成绩没能达到理想高中的分数线。失

望之余，李某要求学校按照之前的承诺，退还学费。
退钱的事拖了将近一年，始终没有谈妥，双方只

好对簿公堂。
李某说，双方签订的承诺书上不仅加盖着被告

学校的公章，还有法定代表人的私章。另外，该校还
在2013年5月25日的当地报纸刊登了承诺书和某公
证处的公证书，拿来做招生广告。

一翻那日的报纸，确实有该校刊登的承诺书
——“凡符合三个条件之一者，到我校就读初中三
年，如果中考成绩达不到某高中录取分数线的，在中
考成绩公布后的三天内退还学费人民币陆仟元整：
1、在小学阶段有三个学期获得‘三好学生’荣誉称
号；2、语、数、科学三门学科总分在215分以上；3、参
加某某中学面试，但未被录取”。

而李某的女儿，符合第二个条件，小升初成绩总
分在215分以上。“既然都符合退款的条件，学校现

在怎么能出尔反尔呢？”李某质问。
一审中，法院认为，李某与该校之间形成教育培

训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判决该校退还李某6000元。
但校方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校方认为，初中

三年来，学校尽心尽力地培养学生，已经为李某的女
儿提供了优质的教育，双方的教育服务内容已履行
完毕，学校没有理由退学费。而之前的承诺书并没
有报教育局审批通过，也应属无效。

衢州中院二审后认为，李某与该校签订的承诺
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合法有效，李某女儿六年级的统测成绩，语
文、数学、科学三门学科总分均在215分以上，符合
承诺书中约定的内容。现在李某女儿的中考成绩确
实没有达到理想高中的录取分数线，校方理应按照
承诺书履行自己的义务。

衢州中院二审驳回校方上诉，维持一审原判。


